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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泉州港口发展中心文件

闽泉港〔2021〕47号

福建省泉州港口发展中心关于印发泉州港

防灾减灾日暨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路

承灾体普查工作方案的通知

中心直属相关单位，机关相关处室:

现将《泉州港防灾减灾日活动暨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路承灾

体普查工作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中心运行处、各

港务站、航道站、质安站及相关企业指定专人负责泉州港自然灾

害综合风险水路承灾体普查工作，并于5月19日前报送人员名单。

福建省泉州港口发展中心

2021年 5月 18日

（联系人：吕剑 联系电话：1881599965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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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港防灾减灾日活动暨自然灾害综合

风险水路承灾体普查工作方案

根据福建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印发福建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

公路水路承灾体普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交建〔2020〕38

号）、《关于全面推进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路承灾体普查工作的通

知》（闽交建函〔2021〕38号），厅办公室办理单（应急〔2021〕

7号）及泉州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做好2021年全国防灾减

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泉减办〔2021〕5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泉

州港实际，制定泉州港防灾减灾日活动暨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路

承灾体普查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坚决贯彻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、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等应急

管理重要论述精神，充分认识灾害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重大意义，

紧紧围绕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，筑牢安全发展基础”主题，坚持

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以防为主、防抗救相结合，坚持

常态救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，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

灾前预防转变，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灾种转变，从减少灾害损

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，结合泉州港实际情况，摸清泉州港水路

承灾体自然灾害风险底数，客观认识风险水平，切实保障经济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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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可持续发展，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，进一步提升

泉州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。

二、实施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组织多种形式宣传

结合泉州港实际，在港口企业、在建项目中组织开展防灾减

灾宣传活动及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宣传培训活动，通过多种形式，

普及各类灾害知识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。充分运用各类科技馆、

博物馆等防灾减灾宣传阵地，鼓励在建项目多形式开展防灾减灾

体验和科普展览等宣教活动。

（二）组织自然灾害普查

1.水路承灾体的属性信息

调查泉州港万吨级及以上泊位（含已建及在建）及配套的航

道、防波堤、护岸、仓库、储罐等信息。

2.水路承灾体的自然灾害信息

水路承灾体的自然灾害信息调查以灾种为调查对象，主要信

息包括经纬度、重大灾害发生时间、灾害结束时间、发生频率、

因灾伤亡人口和直接经济损失等。水路承灾体的自然灾害信息调

查与属性信息调查同步完成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组织宣传。结合泉州港实际，在港口企业、在建项目

中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及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宣传活动，对

辖区港口企业在公共场所运用张贴、悬挂防灾减灾标语、横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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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图、LED宣传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，普及各类灾害知识和防范

应对基本技能。对中心工作人员进行防灾减灾知识、消防应急逃

生等多方面的技能模拟，形成线上+线下全面覆盖，宣传+模拟双

管齐下的全方位立体宣传活动，营造维护国家安全、全员参与的

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组织学习。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

次全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0〕31号）、

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〈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公路水路承灾体普查

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》(交公路函〔2020〕721号)、《福建省交

通运输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公路水路承灾体普查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交建〔2020〕38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

组织专人专班、相关企业、相关在建项目开展有关文件及《自然

灾害综合风险水路承灾体普查技术指南（试点版）》、《自然灾害综

合风险水路承灾体普查系统》等的学习。

（三）摸清底数。调查泉州港万吨级及以上泊位（含已建及

在建）及配套的航道、防波堤、护岸、仓库、储罐等信息。

（四）数据填报。登录《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路承灾体普查

系统》进行数据填报，并完成评估。

（五）开展排查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，聚焦重点区域、重点

企业，组织做好人员密集场所和码头等重要工程设施的风险隐患

排查工作，及时上报隐患清单和更新隐患整改情况。

（六）加强应急。要加强应急物资准备，进一步梳理掌握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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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港应急物资储备底数，结合本区域灾害风险特点，有针对性扩

充应急物资储备规模，健全应急物资实物储备、产能储备、社会

储备等联动机制。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演练活动，督促企业完善

各类事故的应急预案和指挥机制。

四、工作分工

（一）中心安监处负责牵头开展防灾减灾日各类宣传活动。

（二）中心规建处负责牵头开展泉州港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

路承灾体普查工作，协调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，

负责组织在建项目完成数据收集及系统填报工作，并负责在建项

目填报数据及航道普查数据的审核，负责普查资料的梳理、汇集。

（三）泉州湾港务站、围头湾港务站负责组织相关企业完成

泉州港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路承灾体普查数据收集及系统填报，

并负责其填报数据的审核、现场确认工作，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

作和督促企业加强应急准备，积极开展预案演练工作。

（四）航道站负责泉州港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路承灾体普查

涉及航道普查部分的系统填报工作。

（五）中心规建处、运行处、泉州湾港务站、围头湾港务站、

航道站、质安站抽调人员形成工作专班，协同第三方技术支持单

位、涉及企业、在建项目，切实推进泉州港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

路承灾体普查工作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（2021年 5月 8日至 6月 4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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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开展多种多形式防灾减灾宣传、体验活动。

（二）业务培训（2021年 6月）。组织参加省级自然灾害综

合风险水路承灾体普查工作培训。

（三）普查试点工作（2021年 6月 15日前）。以石湖作业区

1-6#泊位作为普查试点项目，组织采集普查数据，完成自然灾害

评估、核查工作。

（四）普查数据采集（2021年 8月底前）。在泉州港范围内

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公路水路承灾体普查数据采集、汇总、录

入及校核工作。

（五）自然灾害评估（2021年 9月底前）。依据技术指南，

对自然灾害风险点（段）信息进行风险评估，组织对数据采集结

果开展核查并上报。

（六）完善普查数据（2021年 12月底前）。根据上级有关要

求完善数据并进行数据及成果汇交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切实加强泉州港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及

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路承灾体普查工作组织领导，压紧压实工作

责任，明确落实任务分工。

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。相关处室、单位要加强统筹协调，沟

通协作，协同推进，不折不扣做好排查梳理填报工作，确保数据

真实、完整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6 月 8日前将总结防灾减灾日宣传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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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期间好的做法、特色项目、重要事项、隐患排查情况以及视频、

图片、文字等电子版资料报中心安监处；并根据我中心有关部署

做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路承灾体普查工作信息报送，不得谎报、

虚报、瞒报和漏报。

附件：1.泉州港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路承灾体泊位信息表

2.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路承灾体普查系统相关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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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福建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，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、

福建省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、石狮市华锦码头储运有限公司、

福建中油油品仓储有限公司、泉州市秀涂港口投资有限公司、

晋江太平洋港口发展有限公司、南安市交通运输投资经营有限责

任公司。

福建省泉州港口发展中心 2021年 5月 18日印发


